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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保险在上海实行下的探索

	摘要：本案例旨在从IDI这一特殊保险出发，介绍IDI保险在上海进行保险业务探索过程中的经验。与颠覆性的保险业务不同，上海市政府部门根据国外IDI保险产品的复杂特征并没有完全采用，而是提出中国特色化的IDI保险，将中国国情与传统国外的IDI保险经营模式相结合，借助政府部门的强制执行，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打造完美的投保体验。事实证明，上海试行的IDI保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也遭遇了诸多瓶颈。IDI保险还需继续进行深化与探索。
	关键词：上海市，IDI保险，建筑质量
Exploration of IDI Insurance in Shangha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is to start with IDI, a special insurance, and introduce IDI Insurance's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insurance business in Shanghai. Different from the disru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did not fully adopt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IDI insurance products. Instead, they proposed IDI insur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bining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traditional foreign IDI insurance business models. Enforcement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mproves service quality and service efficiency and creates a perfect insurance experienc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the IDI insurance trial in Shanghai has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but it has also encountered many bottlenecks. IDI insurance needs to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xplore.
Key Words: Shanghai, IDI insurance, construction quality


[bookmark: _Toc535352785]引言
    IDI保险，也就是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是由工程的建设单位投保，保险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保险条款约定，对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出现的由于工程质量潜在缺陷所导致的投保建筑物损坏，予以赔偿、维修或重置的保险。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可以起到代表最终用户规范建设单位质量行为、落实工程参建单位的质量责任、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与解决施工单位质保金长期沉淀的问题等多个作用，是对现在的建筑行业的一个良好补充，但是在我国，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仍然处于发展初期，功能应用目前仍重点停留在保险理赔部分，未能有效发挥保险的风险管控优势功能。本篇案例将从上海的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实际案例入手，以此来介绍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发展现状与优缺点，并简析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IDI保险的发展历程
工程质量保险最早起源于法国，1804年拿破仑法典就规定，建筑师和设计师在建筑完工后10年内，对房屋结构缺陷负有维修责任，1978年法国《斯比那塔法》重新对拿破仑法典规定，强制要求参建各方必须投保建筑工程10年内在缺陷保险。
我国的工程质量保险，萌芽于上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内保险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1979年，建筑工程一切险与安装工程一切险两大综合功能属性的工程险种出现，初步为国内工程质量保险体系奠定框架基础。
199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质量振兴纲要》，初步建立起国内工程质量建设的政策雏形。
2005年，建设部、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工作的意见》，指出建设工程质量保险是一种转移在工程建设和使用期间由可能的质量缺陷引起的经济责任的方式，首次提出在工程建设领域引入工程质量保险制度。
2006年至2012年，国内建设工程领域开始探索工程质量保修保险的险种应用发展，但由于保险期间较长，缺乏成熟经验借鉴，这一时期的工程质量保修保险发展较慢。直到2012年，国内首次引入国际建筑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工程质量险种——IDI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于上海率先试点，我国工程质量建设的保险保障探索再次开始快速发展。
2012年-2019年，上海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文件，逐步对IDI保险的险种功能挖掘、保险技术支持、市场实践应用等方面持续探索完善，并将IDI保险的试点范围扩大到整个上海市，形成可复制的成熟试点经验。
目前，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全国其他省市也相继开始城市试点工作，目前，深圳、北京、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云南、青海、江西、山西、河南、海南等地都已开展IDI保险的试点工作。此外，如工程质量保证保险或工程职业责任保险等险种，在此期间也得到萌芽发展，对国内工程质量保险体系发挥险种补充作用。
在2018年，上海地区累计IDI保险保费收入已达7亿元，承保了约300个项目，平安、人保和太保为主承保单位，其他参与共保的保险公司约为10家。IDI保险风控规范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袁勇民预计，未来五年IDI保费规模将达到400亿元。

[bookmark: _Toc535352815]二、通过具体案例分析IDI保险的赔付标准
有三个案例可以用于参考IDI保险的具体赔付标准。
[bookmark: _Toc535352816]                      （一）
2009年6月27日早晨5时30分左右，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位于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罗阳路路口的“莲花河畔景苑”一栋13层在建住宅楼突然倒塌。
发生事故的小区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与罗阳路交界处，开发商是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小区一共有十一栋楼盘，全是十三层的建筑。
这起事故的外因有八点。一是土方堆放不当。在未对天然地基进行承载力计算的情况下，建设单位随意指定将开挖土方短时间内集中堆放于7号楼北侧。二是开挖基坑违反相关规定。土方开挖单位，在未经监理方同意、未进行有效监测，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也没有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开挖基坑。三是监理不到位。监理方对建设方、施工方的违法、违规行为未进行有效处置，对施工现场的事故隐患未及时报告。四是管理不到位。建设单位管理混乱，违章指挥，违法指定施工单位，压缩施工工期；总包单位未予以及时制止。五是安全措施不到位。施工方对基坑开挖及土方处置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六是围护桩施工不规范。施工方未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组织施工，施工速度快于规定的技术标准要求。
倒塌楼房下的古河道淤积层也是造成事故的诱因之一。7号楼下面的古河道淤积层有30m深，前段时间上海的大雨，导致淀浦河河水的起伏，7号楼的桩基周围的土有可能受河水影响流失。
另外，先建主体后挖地下室的违规施工，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事故的内因则在于该楼只有一层地下室，结构刚体的埋置深度较浅，桩基采用管桩，抗拔能力较差。
那么本次事故如果投保了IDI，是否属于IDI的保险赔偿范围呢？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因为本项目仍在建筑期，不符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2年的保险期间起期的要求。纵然该案例并不属于IDI保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其无疑推动了IDI保险在上海的试点。这是由于IDI保险中的TIS机制，也就是第三方监理服务可以有效地为施工方控制风险，减少质量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535352828]                      （二）
某大厦结构形式为地下3层，地上34层，主体结构采用型钢混凝土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建筑面积约9.9万m²。
2014年12月竣工验收。2016年2月发现部分型钢混凝土柱（型钢为钢管）出现裂缝，对部分柱开孔发现型钢混凝土柱中钢管内存有大量积水等现象。
事故原因主要是该楼型钢混凝土柱内的型钢为钢管，施工过程中因施工工艺未考虑排水和浇筑混凝土时，掺水等原因，造成钢管内积水，经过冬天迅速降温，膨胀导至柱开裂。该案例最终并未赔付，但是从工程质量潜在缺陷的定义来看，这既是在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未能发现的，因施工原因造成的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施工图设计文件或合同要求，并在适用过程中暴露出的质量问题，除时间不符外都属IDI的保险责任。

[bookmark: _Toc535352836]                       （三）
2019年8月28日上午，深圳市罗湖区船步街和平新居71栋靠西面一栋居民楼发生楼体倒塌，导致周围两栋楼楼梯也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和平新居由深圳市城建开发（集团）公司建成，总建筑面积30050平方米，总占地面积8950平方米，共计房屋134户，小区物业公司为深圳市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家组现场研判后初步认为该建筑采用沉管灌注桩基础，属摩擦桩型，且建筑下方有暗渠，因房屋基底土层较差，在暗渠水流常年作用下造成桩周水土流失和桩身腐蚀，最终造成桩基础发生脆性破坏，导致楼体局部倾斜下沉。
2019年8月30日，广东深圳。针对“距沉降公寓200米裕晖大厦突发晃动”后，罗湖区委宣传部通报，晃动与拆除对面沉降公寓的振动传导有关。专家认为，该大厦结构安全。
从本项目的事故原因可以看出，该问题属于IDI的保险责任。


三、IDI保险在上海市的发展探索
 (一)IDI保险在上海市的发展历程
 1.IDI保险的初始实施阶段
房屋质量问题是业主们的心头大患，且在维权过程中处于弱势的往往是业主，房子能否上保险？ 从2012年开始，IDI在上海推行试点项目，并于2016年在市住建委、金融办与保监局的推动下正式落地实施，主要推广于全市的保障性住宅和浦东新区的商品住宅，为房屋建设保驾护航。
    在IDI实施之前，上海实行物业保修金制度，建设单位在工程完工交付后，须按照造价的3%向房地局交纳保修金。实施IDI之后，已经投保IDI的建设单位，可免交3%的物业保修金，而保费仅是总造价的1.5%-1.7%，释放了建设单位的资金。IDI的实施使得保险公司直接承担维修责任，解决了物业保修金使用中存在的耗时久、程序繁琐的问题，缓解相关政府部门直接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局面。IDI可谓是一举多赢的举措。
   
 2.IDI保险在上海市的改良阶段
    落地实施3年后，2019年2月26日，上海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本市推进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实施意见》，再次加速IDI保险国内本土化应用的进程。从文件内容来看，《实施意见》主要针对IDI保险本身的保险责任、试点应用范围、整体实施方法，以及一些相关试点要求给出指导。对于IDI保险业务在市场中的实际实施管理，并未作出细节指导，无法对保险公司的市场业务展开与管理提供有效政策依据。而此次《实施细则》的出台，即是针对于此的具体补充。

（二）IDI保险实施建议具体成果
1.IDI保险内部业务管理
对于IDI保险业务中保险公司的业务内部运营管理，《实施细则》主要提出两大要求，即“设置单独账套，进行独立核算”与“建立IDI报价函管理制度”。
一.设置单独账套，进行独立核算
单独账套，独立核算的目的何在？即是由于国内IDI保险发展程度尚不成熟，在多个方面缺乏可参考的本土化试点经验，这其中就包括保险损益、费率厘定与调整等问题。IDI保险业务中，保险公司设置单独账套，进行独立核算，能够客观有效的反映IDI保险业务经营，为保险费率的厘定与调整提供基础信息，从而进一步发展完善险种市场应用发展。
二.IDI 报价函管理制度
IDI报价函管理制度，主要即是为了规范保险公司的市场展业，避免各保险公司为争夺市场业务低保额承保。事实上，相较于传统工程保险，IDI保险由于其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保险期间的漫长性，以及运用保险技术的复杂专业性等特点，其资金投入、人力与管理成本都是较高的。在IDI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公司为争夺市场采用低保额承保，一方面势必会影响用于IDI保险自身的成本投入，造成IDI保险实际保障效力的降低；另一方面也会扰乱整体市场秩序，阻碍IDI行业发展。
2.风险机构管理与信息报送管理
IDI保险特点中，除了其自身保险条款带来的强大保险保障功能外，还包括其引入了专业的第三方质量风险管理服务（TIS服务），以及建立了高效的信息管理平台制度。
前者，保险公司借助其专业技术力量实现对项目质量的风控管理；后者，相关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对IDI保险业务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同时实现业务数据有效收集整理。此次《实施细则》对这两大方面也分别作出要求。
一.风险机构管理
对于TIS风险管理服务机构的管理，《实施细则》规定主要由IDI保险业务的主承保人进行负责。
主承保公司应落实对风险管理机构的管理责任，建立风险管理机构评价机制和项目台账机制，定期对风险管理机构工作进行追踪和分析评价，每半年上报一次风险管理机构评价报告，包括当期所有项目的风险管理实施和进展情况、各风险管理机构的总体评价情况等。
此外，在选择风险管理机构方面，《实施细则》规定：主承保公司不得采用最低价中标方式选定风险管理机构。进一步确保风险管理服务的有效实施。
二.信息报送管理
如上文所述，信息平台建设是相关监管部门实现对IDI保险业务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平台通过系统对接，收集、整理相关保险出单、报案、理赔以及TIS风控服务等数据，帮助监管部门有效实现对IDI保险业务的监督管理。因此，《实施细则》中要求：
1.主承保公司应按照规定如实、及时、完整上报或上传信息，超过规定时间上传或无故不上传数据的行为将被记录和通报，并作为考核保险公司的依据之一；
2.主承保公司应按照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标准，在信息平台评估后30天内，实现自身业务系统与信息平台之间的数据交互；
3.主承保公司应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将IDI承保、风控和理赔数据及时上传至信息平台；
4.IDI项目共保协议及相关保险合同信息应在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完整上传至信息平台。
3.保险理赔服务与监管处理办法
在保险理赔服务方面，《实施细则》也对保险公司提出了具体要求。从内容上来看，一方面为业主的保险索赔形成政策依据，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为保险公司建立高效的理赔机制提供意见指导。
业主索赔
在IDI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索赔中，业主可以通过保险信息平台提出索赔，也可以直接向主承保公司或其委托的专业服务机构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依据相关政策要求，应设立专门的理赔服务团队和二十四小时保险服务专线电话，接到报案后，应按照规定前往现场查勘。
一.保险理赔
对保险范围内的事项，除主承保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关工程质量缺陷是由于住宅业主自身违规的原因、保险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等非保险理赔范围外，主承保公司均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理赔规范、程序，以及国家、本市相关工程技术标准，及时予以维修、理赔。
维修完成后，同一部位的同一维修项目，给予180天的保修期，只要维修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限内，则该保修期不受保单到期终止等因素的影响。
二.相关监管处理办法：
对主承保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除了上海银保监局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外，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其如下处理：第一次责任认定后，责令其限期改正、黄牌警示；第二次责任认定后，限制其 1 年内承接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新业务；第三次责任认定后，取消其承保资格。
1.未按要求设立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独立管理部门，或管理部门专业人员配备明显不到位；
2.未设立单独账套专户核算；
3.设定 IDI 保费规模目标或对业务机构进行保费规模考核；
4.未按要求违规向 IDI 客户报价；
5.签订保险合同等方面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或者存在虚假承诺行为的，如以减少建筑面积、剔除装修费用等方式缩小承保范围的，或以明显低于正常市场价承保等其他行为；
6.共保公司的组成、各公司份额、各公司绩效支付比例未在共保协议中完整体现，或共保公司的组成、各公司份额未在 保险合同中完整体现；
7.以经纪、代理机构、再保等形式给予或承诺给予他人或者机构回扣费用等利益；
8.套取费用进行不正当竞争或用于公司其他险种业务；
9.违反合同规定拖欠风险管理机构费用；
10.未按照规定的时限和标准进行理赔维修；
11.拒绝或者不配合检查、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 和资料，或者未按照规定上报或上传信息；
12.存在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实施细则》的出台是对《实施意见》的有效补充，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指导意见要求，不仅对保险公司开展IDI保险业务有着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还为国内其他城市开展IDI保险业务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三）上海试行IDI保险的创新与局限
上海市从2006年5月起，开始进行由质量保修保险和建筑与安装工程一切险、相关职业责任险等共同构成的建设工程风险管理制度的试点工作，并开始对保险机制、降低工程风险进行研究。2011年底，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2012年8月，上海市建设交通委、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和保监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行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试行意见》，填补了我国以保险制度为重点的工程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的空白。此外，上海市还在浦东新区、世博工程、轨道交通等几个重大工程项目开展试点。

一.上海工程质量保险运作模式
根据 2017 年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文件《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细则（试行）》中有关内容，投保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建设单位，应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时间节点前，与保险公司签订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合同，并一次性支付合同约定的保险费（含不高于 30 % 的风险管理费用）。在签订合同之后，保险公司会专门聘请第三方风险管理机构（TIS）与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工程质量风险评估与管理。TIS 及工程技术专业人员的检查报告应当不仅要提供给保险公司，还要提供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接到检查报告后，应当责成施工单位及时整改质量缺陷问题，整改不力不得通过最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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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市工程质量保险参与方
共同投保体：所有参建各方，包括勘察、设计、施工等企业；
共同保障体：由风险管理机构以及保险公司组成。
三.上海市工程质量保险费率
上海市建筑工程保险费计算公式为：建筑工程保险费=建筑工程合同价×［（建筑与安装工程一切险＋人身伤害意外险＋质量保修险）基本费率］×（65 %×共投体风险系数+35 %×工程风险系数）+附加风险管理费
目前我国基准费率为 1.5 %，根据市场需要与风险评估报告，费率会有 4 %～6 % 的浮动。
四.上海市开展工程质量保险启示与创新
（1）保险对象应以建筑主体结构为主
保险对象应以建筑主体结构为主，因为试行的 IDI 是在《上海住宅物业保修金管理办法》基础上制定的，其承保范围涉及主体结构和大量套内及公共部位的潜在质量缺陷。
综观法国的 IDI 制度，是承保住宅竣工验收之日起 10 年之内，因 ：主体结构存在缺陷，发生工程质量事故而造成的损失 ；设计错误或建筑材料缺陷而造成的损害。法国的“内在缺陷”主要涉及到建筑物的牢固、安全（包括消防安全）和未满足隔音、保温等功能要求。对于屋面、外墙防水和渗漏等问题则是附加的。
上海试点的 IDI，主要承担的应该是主体结构的质量安全风险（房屋倒塌、结构开裂、不均匀沉降导致的结构变形等），而非住宅工程的“小修小补”。这也正是在法国的 IDI 定义基础上扩展的，国内学术界也基本上赞同该说法。
（2）参建各方投保质量责任险体系
建立开发商投保主体结构质量财产险、参建各方投保质量责任险体系。法国与西班牙在强制开发商投保主体结构质量财产险的同时，还规定了建筑工程的质量责任由个人承担，并且属于无限责任。由于个人往往无力承担质量损失的赔付，继而规定工程参建各方必须向保险公司投保“工程质量责任保险”。这使得一旦保修期内住宅建筑工程出现较大质量损失，建设单位（开发商）的责任风险变为财产保险公司的经济赔偿，财产保险公司再向裁定的质量责任参建方代位追偿，参建方的质量责任则由责任保险公司赔偿。通过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化解了项目开发商和工程参建各方的质量风险。
上海市试行的 IDI，只是借鉴了法国和西班牙工程质量保险构架体系中的开发商投保主体结构质量财产险并做了比较完善的制定，未介入工程参建各方的“工程质量责任风险”，工程参建各方面临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风险未能化解。
（3）设置适当免赔额，降低主体结构保费
目前上海IDI的保险范围是：由于工程质量缺陷所导致的物质损坏，免赔额是零，保险公司赔付风险较大。如果保险范围明确为建筑的主体结构质量缺陷导致的房屋倒塌、结构开裂、不均匀沉降导致的结构变形等，可以设置适当免赔额，进而降低主体结构质量保险费，推动市场发育。现行的项目概算中没有保险科目，建议将保险纳入项目概算，使建设单位购买保险“师出有名”。
（4）发挥上海工程质量协会的“老娘舅”作用
国外的保险之所以能蓬勃发展，除了完善的法律体制，还依托信息平台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为保险公司制定合理费率，为工程设计、施工和检查机构杜绝或减少事故发生提供风险评估。
随着上海工程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有质量监理单位将逐步纳入保险公司系统或受雇于保险公司，对工程的全过程实施质量监控，所有项目参建各方和保险公司都与开发商按合同约定展开工作。行业发展需要有一个与项目各方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独立方”建立信息中心，评估质量监控单位的工作质量，收集质量理赔信息，提供合理保险费率参数等工作。数据集中是一项长期和持续性的工作，需要有一个机构负责。
上海工程质量协会就是一个理想的“老娘舅”。2005 年协会发起“住宅质量公约”，参与住宅工程的整个建设过程，累积了大量的质量数据，完全有能力收集住宅建设过程中的各类数据，建立起住宅工程质量信息中心。同时，协会还可以进行用户回访，对工程保险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反馈给政府和工程保险各方。

五.上海试行IDI保险的局限
1.保险期限短
IDI保险可以为住宅建设工程提供主体结构10年、房屋渗漏5年的质量保证，10年往往是施工质量问题的潜伏期，部分质量问题可能在10年后集中爆发，应该提倡的是全生命周期的保险。
2.保险范围小
IDI保险能在上海落地，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但IDI保险起源于法国，其依赖的建筑质量控制手段及法律环境均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参照国外的经验设计国内的IDI保险，还是照本宣科，本土化不够。目前IDI保险仅在上海浦东范围内的商品住宅工程以及市保障性住房工程中试点，试点的步伐太小，试点的对象也值得商榷。商品房、保障性住房涉及的小业主过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很难归纳终结规律性的意见，应该拓展试点范围，将市政工程也纳入。刘军希望课题组立意要高，为国家下一步决策提供参考。同时注重产品和使用环境结合，解决机制问题。也要考虑IDI产品的生存环境，在研究保险产品方案的基础上，解决保费来源问题，提出可落地的建议，研究如何让地方政策提供扶持。
3.发展前景广阔但推广受到制约
一是没有从法律层面予以明确，除上海外，其他地区并没有明文规定；二是目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机构和监理并存的局面，存在职能不清的现象，也会使开发商在投保时产生会不会增加其负担和协调成本的担忧；三是保险公司承保数据和经验不足，在保险费率、承保范围的设计上还有一定局限。几位专家一致认为，IDI保险刚刚进入我国，大多数人对其的认识停留在理论层面，希望能通过此次课题的研究找出推行IDI保险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的解决思路，对政府主管部门推行IDI保险提供可以借鉴的运行机制。
4.管理模式急需改变
IDI保险的落地开启了保险参与工程质量安全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模式，是商业保险配合政府职能转型、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一个成功典范。应该进一步提升该险种的覆盖率，强化保险的保障水平、杠杠作用和分担政府职能的能力。但IDI保险要推广，一定会遇到传统房屋质量管理监理制度等历史问题的挑战，职能部门当下的很多管理模式需要改变。

四、由上海试行IDI保险分析优缺点
（一）IDI保险优点
（1）可以在工程建设中引入真正代表最终用户权益的主体参与工程质量管控
实施工程质量（IDI）保险制度以后，最终用户由于工程质量缺陷而产生损失的风险就转移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成为最终用户利益的代理人和代言人，所以，在保障工程质量方面，保险公司与最终用户的利益相同，从这个方面来说，实施工程质量保险制度，相当于将现行制度下最终用户无法到场，对工程招标、工程验收过程缺乏监督权与话语权的状态进行转变，在工程建设中引入真正代表最终用户权益的主体参与工程质量管控。
保险公司从保障自身利益出发，将聘请专业的工程质量管理机构，代表保险公司（相当于代表最终用户）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管理，监督过程从初步设计开始，包括设计方案的审查、施工单位基本资格审查、施工过程管控、质量检测等等。此外，工程质量保险制度可以对建设单位干涉质量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充分发挥市场对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作用。
（2）使得追究参建单位的工程质量责任更具可执行性
参考国际上实施的工程质量（IDI）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在出险赔付后，享有代替被保险人对建设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权利——代位求偿权。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进行理赔支付后，已经代替被保险人成为追究所赔付质量缺陷责任的权利人，有向有关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权利和利益动机，使得追究参建单位的工程质量责任更具可执行性。
另外，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最低保修年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而质量保证金留置的时间为缺陷责任期（一般为六个月、十二个月或二十四个月），使得缺陷责任期与主体结构的保修期之间存在巨大空档期，而在现行缺乏有效经济制约手段或赔偿机制的情况下，使得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保修责任无法得到落实，这也是目前建设单位拖欠返还、甚至找各种理由不返还质量保证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长达50年甚至100年，若留置质量保证金的时间也延长到50年或者100年，则该部分的质量保证金返还将失去意义。因此，实施工程质量保险制度后，实现主体结构全寿命周期的质量保障，落实了主体结构质量保修责任。
（3）充分发挥了利用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
现行制度下，缺乏有效的赔偿机制。一种情况是项目公司“工完场清”，找不到责任主体；另一种情况是，责任主体依然存在，但由于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长期以来实行低价格、低利润的政策，致使行业积累严重不足，赔偿能力不够，从经济上无法履行其全额赔偿责任，这些情况使得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4）通过保险这个经济杠杆，来保证和提升工程质量，保障最终用户合法权益
通过实施工程质量（IDI）保险制度，完善了工程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发挥了利用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一旦发生质量问题，业主即可直接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这种做法快捷、可靠，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因责任主体消失或难以履职而导致的业主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同时，也把政府的角色回归到宏观监管的位置，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IDI保险现存问题
  由于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承保时间长，风险大，又无成熟经验可循，导致试点工作开展近十年市场反响寥寥，与预期尚有差距。我国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未能强制推行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制度
我国在《建筑法》中仅规定了建筑工程意外伤害保险为强制性险种，其他险种如质量保险、责任保险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尽管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推进工程质量保险的办法和意见，但都是作为一般性要求，没有对涉险当事人起到强制作用。建筑工程质量保险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保障，难以引起工程各参建单位的重视，保险公司也缺乏积极性，导致推行这一险种的难度增大。
目前，我国保障工程质量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而这些法律法规均没有强制提出要求企业购买建筑工程质量保险的条款。
（2）质量检查机构与监理机构职能不清
质量检查机构作为高度专业和独立的第三方介入质量鉴定和项目监控，为保险人承保的工程项目提供有力的业务支持和技术保障。然而，在上海试点中，质量检查机构取代了监理机构，同时扮演工程监理和风险管理的角色。质量检查机构与监理机构的职责和工作内容不同，质量检查机构受保险人委托，只关心承保范围内的质量问题，将其完全取代监理机构，会引发新的质量风险。
（3）缺乏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保险公司开展工程质量保险时囿于核保和理赔两个环节，缺乏介入工程全过程的质量管理的意识。国外成熟的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制度中，从工程的勘察设计阶段就有了保险公司的介入；而在国内的试点工作中，保险公司在工程开工之前就已经确定费率，不管投保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对质量控制的投入有多大，保险公司也不会调整费率，不利于对投保人形成质量控制激励效应。
在开展建筑工程质量保险试点的过程中，发现部分项目监理单位没有发挥好监督管理作用。监理单位受雇于开发商，当开发商受利益驱使，要求监理单位放宽建筑产品的质量要求时，监理单位难以拒绝其要求，进而导致工程难以达到保险公司要求的质量标准，损害保险公司利益。
（4）缺乏风险评估机制，保险费率确定困难
工程一旦承保，其主体结构的保险期间长达十年，在缺乏经验数据，未建立起风险评估机制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难以预估质量缺陷风险，准确厘定保险费率的难度较大。较长的保险期限带来的风险和未来利润的不确定让多数保险公司对工程质量保险这片商业蓝海望而却步，使得这一险种的推行工作裹足不前。
（5）工程建设相关主体参保意识淡薄
我国保险业起步晚，民众的保险意识薄弱，尤其是在建设工程领域，工程参建单位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出现质量事故的概率很低，没有必要在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上增加开支。而一旦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有关责任方除了被追究法律责任，还要承担高昂的经济赔偿，且工程质量问题责任认定的司法程序复杂，受害者难以及时获得经济补偿；对于不具备经济赔偿能力的责任方，往往是政府为工程质量不合格买单。
（6）保险公司承保积极性不高
首先，保险公司缺乏工程的专业技术人员，难以对工程项目的建造过程进行监控，无法保证工程质量信息的准确性；其次，我国建设工程质量保险采取自愿购买的原则，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最后，保险公司对建设工程的质量缺陷完成赔偿后，对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追责困难。以上三点是造成保险公司承保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bookmark: _Toc535352912] 伍、IDI保险试行后的思考
    正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和民生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建筑业监管体制机制不健全、工程建设组织方式落后、建筑设计水平有待提高、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较多等突出问题也直接导致了建筑使用者在“小毛病不断”的质量问题面前，索赔无门、束手无策的现状。IDI产品的保后服务正是重点解决此类问题，从而提升建筑行业服务水平，大幅改善百姓业主的消费体验。而上面几个主题的内容既是IDI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试点推广特点，同样也是未来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的主要趋势。
    上海作为国内最早试点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城市之一，无论在试点经验还是试点成果上，无疑都是较为成熟的。北京《管理办法》中关于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试点细则中，许多地方都带着上海成熟经验的影子，这就是城市试点的意义——可复制可完善。未来，随着城市试点数量与范围的扩大，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可复制推广模式将更加成熟、完善，为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IDI是住建部“十三五”期间推进社会共治的制度创新。通过IDI，保险公司替代政府来响应业主的房屋维修诉求，并以市场力量制衡建设单位和施工方的短期牟利行为，政府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职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制度创新。
IDI是一个成功将国外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保险创新产品，目前不仅在房屋住宅领域落地，也开始向基础设施领域拓展，为我国的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具有光明和广泛的发展前景。保险的创新力正体现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回应广大民众群体的呼声，方可保持并焕发青春的活力。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国内工程保险市场尚属新生事物，虽然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在政策推进与城市试点方面却仍需一定时间的积累发展。但通过不同城市的试点经验来看，国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已形成其独特的保险责任条款与保险业务特征，在不断完善的可复制城市试点经验下，IDI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将成为我国建设工程质量领域有效的保险保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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